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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进一步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建立统一指挥、

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现代环境应急管理体系，提高

宝安区应对突发环境危机的能力，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及其造成的危

害，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持续

协调健康发展，制订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广

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

例》《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广东省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关于建立跨省流域上

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国

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广东省环境

保护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深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13版）

《深圳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修订版）》《深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深圳市宝安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有关应急预案。

1.3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减轻危害；居安思危，预防为主；依法规范，加强管理；快

速反应，协同应对；统一指挥，属地管理；公开透明，及时发布；依靠科技，

提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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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事件分级

按照突发事件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突发环境事件

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1.4.1 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0人以上死亡或 100 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 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

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1.4.2 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10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 50人以上 100 人

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1 万人以上 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区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造成香港特别行政区重要环境影响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1.4.3 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上 50 人以

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000 人以上 1万人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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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但尚未达到重大

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6）造成相邻城市重要环境影响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1.4.4 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000 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区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5）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1.5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宝安辖区内，或发生在其他地区涉及宝安区，由宝

安区委区政府负责处置的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或参与处置的特别重大、重大、

较大突发环境事件，以及市人民政府授权处置的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突发辐射污染事件按《深圳市突发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执行，污染天气

按照《深圳市宝安区大气污染应急预案》执行。

1.6 环境风险现状

宝安处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中心，深圳市的西北部，广深港南北向发

展轴和深中东西向发展轴在宝安交汇。宝安土地面积 397 平方公里，境内有

海岸线 45 公里，海域 220 平方公里。区内有国际机场、集装箱港口、客货

运码头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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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区是深圳的经济大区、工业大区和出口大区，产业基础较为雄厚，

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装备制造业和传统优

势产业为支撑的产业结构。截至目前，辖区内有登记商事主体 72.1 万家，

拥有制造业企业 4.7 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272 家，居全市第一；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3941 家。宝安区经济综合实力居全国百强区第八，工业居全

国工业百强区第六。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密集开发，城市环境安全风险逐渐加

大。宝安区面临可能的突发环境事件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生产安全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电镀、印制电路板、化工等行

业企业发生的火灾或爆炸事故通常会产生大量消防废水和浓烟污染环境；环

境风险物质（包括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下同）泄漏引起受纳水体、大气

和土壤污染。

（2）交通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环境风险物质运输过程中发生交通

事故可能造成环境污染。

（3）违法排污造成突发环境事件。企业或自然人违法排放废水、废气

或危险废物造成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4）自然灾害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台风、洪水、滑坡、泥石流等自然

灾害引起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5）跨市水环境污染事件。宝安区境内的茅洲河、塘下涌遭受污染时，

污染物可能沿着河道流向下游的东莞段，造成跨市污染。

2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 应急组织机构

宝安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是宝安

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下设的专项应急指挥部，设置 1名总指挥、1 名执行

总指挥、2 名副总指挥。区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领导同志担任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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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主持区环境应急指挥部的全面工作；执行总指挥由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

理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并兼任现场指挥官，履行现场应急决策、指挥和协调职

责,具体负责组织实施信息报送、污染处置、应急监测等工作；1名副总指挥

由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担任，负责协调相关应急资源参与处置工作；1

名副总指挥由事发地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担任，负责协调所属资源参与应

急处置，维持现场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由市生

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区委宣传部、区应急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局、区财政

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区水务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住房和建

设局、区民政局、宝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市交警支队宝

安大队、市交通运输局宝安管理局、新安街道办、西乡街道办、航城街道办、

福永街道办、福海街道办、沙井街道办、新桥街道办、松岗街道办、燕罗街

道办、石岩街道办组成。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是其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

理局。

2.2 职责

2.2.1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职责

负责贯彻执行预防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统

筹环境应急物资和装备的配备；按程序启动应急响应，组织辖区应急力量和

资源实施污染处置和应急监测等；组织实施跨市水环境污染事件的先期应急

处置；承办区委区政府、区应急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2.2.2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承担区环境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编制和修订区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依据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特征，提出环境应急物资与装备配

备方案，按相关程序采购和管理；负责组织研判突发环境事件级别，及时向

区委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上报事件信息；提出启动本预案建议，协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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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力量参与现场处置；组织实施环境应急培训和演练；完成区委、区政府

交办的其他事项。

2.2.3 成员单位职责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统筹区环境应急管理工作，通过培训与演练

加强环境应急能力建设；向区委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

息；按程序采购和贮备必要的环境应急物资与装备，组织深圳市环境污染应

急处置队实施现场污染处置；组织实施环境应急监测，及时提供环境监测数

据；负责起草突发环境事件的新闻通稿；组织调查或协助上级调查突发环境

事件；发生突发跨市水环境污染事件时，立即报告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

组织所属力量实施先期应急处置或配合处置；承办区环境应急指挥部交办的

其他工作。

区委宣传部：负责协调指导突发环境事件的新闻发布和舆情应对。

区应急管理局：协调相关应急资源参与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负责组织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及时掌握突发环境事件处

置进展情况，向区委区政府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并接受指示，传达并督促

有关部门（单位）落实区委区政府有关决定事项。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开展受污染伤害人员的医疗救治工作，报告伤

员救治信息。

区财政局：负责保障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相关费用。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做好突发城市生活垃圾及渗滤液污染事

件的应急处置。

区水务局：配备必要的水污染应急处置物资，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对地表

水特别是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监测并发布相关水文信息；发

生突发跨市水污染事件时，负责协调指导排水单位配合应急处置，同时向东

莞市水务部门通报水污染事件信息；协调供水企业为环境应急处置现场提供

用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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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供电部门为应急处置现场提供电力保障；

协调通信运营商为应急处置现场提供通信保障。

区住房和建设局：负责配合做好突发燃气污染环境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

置工作。

区民政局：负责受灾人员的临时救助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宝安管理局：协助区政府及消防、交警、应急、生态环境

等相关部门参与危险物品运输事故的应急处置，协助做好应急运力调配。

宝安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事故现场火灾扑救、危险物品转移和危险物

品泄漏点堵漏作业，积极开展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

市公安局宝安分局：负责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可能危及区域内的人员疏散

撤离，加强人员撤离区域的治安管理；必要时，提前介入突发环境事件的刑

事调查，控制肇事者。

市交警支队宝安大队：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区域周边道路的交通管

制，保障救援道路畅通。

新安、西乡、航城、福永、福海、沙井、新桥、松岗、燕罗、石岩街道

办：负责组织所辖应急力量对突发环境事件实施先期处置，及时向区总值班

室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负责做好应急现场的后勤保障。

2.3 专家组的组成与职责

由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安全工程和环境监测等专业的高级技

术职称人员组成（见附件 3），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负责组建。专家组

的主要职责是：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的危害范围、危害程度、事件等级、发

展趋势等做出科学评估；为现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对事件的中长期环

境影响评价及事件调查等提供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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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与预警机制

3.1 预防

3.1.1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认真落实《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条例》和深圳市、宝安区产业政策，严格按照环保“三同时”的规定控制高

环境风险项目的审批工作。

3.1.2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督促企业依据相关法规、标准和指南开展环

境风险评估与风险分级，建立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台账。

3.1.3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推动企业大力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和

环境安全标准化创建，降低环境安全风险。

3.1.4 区应急管理局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生产、贮存、使用单位的安全监督管

理，及时向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通报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

3.1.5 区水务局加强辖区地表水特别是饮用水源的保护管理和日常监测。

3.1.6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加强城市生活垃圾收集与集中处置的环境

管理，突发生活垃圾或渗滤液污染环境事件时及时通报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

理局。

3.1.7 市交警支队宝安大队加强道路危险物品运输车辆的安全监督检查，及

时将可能导致环境污染的交通事故信息通报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

3.1.8 企业作为环境风险的主体责任单位，应组织力量实施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评估，组织力量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适时开展环境应急演

练；建立健全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完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

配备必要的环境应急物资，加强环境应急能力建设；扎实开展危险废物规范

化管理和环境安全标准化创建，确保环境风险处于受控状态。

3.2 监控

3.2.1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加强环境监测工作，加强与市环境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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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信息沟通，及时发现异常数据并跟踪分析与报告。

3.2.2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与市

公安局宝安分局、宝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区应急管理局建立长效的应急联动

机制，第一时间掌握次生环境污染事件信息。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对全

区相关火灾爆炸事故、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和研判，及

时判断是否次生环境污染。

3.2.3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依据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严格执法，对环

保违法行为依法实施处罚，对于涉嫌犯罪的及时向司法部门报案。

3.2.4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组织技术力量，依据相关标准或指南对企业

实施环境安全隐患排查，督促企业采取措施治理环境安全隐患，实现隐患闭

环管理。

3.2.5 区应急管理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区水务局建立健全主管领

域的环境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机制，督促责任单位限期治理环境安全隐患。

3.2.6 企业作为环境风险管理责任主体，应当建立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适时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危险废物规范管理自我考核。对于发现后

能够立即治理的环境安全隐患，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环境

安全隐患；对于情况复杂、短期内难以完成治理，可能产生较大环境危害的

环境安全隐患，应当制定隐患治理方案，落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

和现场应急预案，及时消除隐患。

3.3 预警

3.3.1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预

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

级为最高级别。根据环境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可以升级、

降级或解除。

3.3.2 一、二级预警由省政府或省政府授权省应急管理局发布；三级预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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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或授权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四级预警信息由区政府发布，同时通报市

应急管理局和市生态环境局，并通报可能受影响和危害的其他地区区政府。

特殊紧急情况下，区政府认为有必要发布的预警信息，可不受预警级别限制。

3.3.3 当突发环境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市生态环境局宝安

管理局向区政府提出发布预警的建议，通过“宝安区政府在线”网站统一发

布预警信息。对上级政府和部门发布的可能影响宝安辖区的环境预警信息，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提请及时转发，并注明信息来源。预警信息内容包

括：环境事件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

取措施、发布机关和咨询电话等。

3.3.4 区政府通过“宝安区政府在线”网站发布预警信息，也可以通过广播

电台、电视台、报刊、腾讯 TIPS 弹窗、手机短信、移动互联网应用（手机

客户端、微博、微信等）、热线电话、户外 LED 显示屏、交通诱导屏、车载

电视等通信手段和传播媒介发布预警信息。上级发布的可能影响我区的突发

环境事件预警信息，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及时转发并注明信息来源。

3.3.5 发布环境预警信息后，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等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依法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

（1）及时收集和上报突发环境事件的有关信息。

（2）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通知深圳市宝安湾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等专业应急处置队伍和负有特定应急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

人员做好应急准备。

（3）调集环境应急处置所需物资、装备、设备和工具，必要时准备应

急设施和避难场所，确保其可以随时投入使用。

（4）加强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确保交通、

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输油等公共设施的安全运行。

（5）转移、疏散或撤离受环境污染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

（6）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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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7）环境监测部门依据环境应急监测规范立即开展环境应急监测，随

时掌握并报告污染情况。

（8）采取其他必要的防范、保护和应急措施。

4 应急处置

4.1 信息报告与共享

4.1.1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电话为：12345。

4.1.2 宝安区建立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员制度，聘请新闻媒体记者，办事

处和社区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企业安全环保管理人员等担任突发环境事

件信息报告员。

4.1.3 获悉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急立即通过电话

等各种渠道向所在地的街道办、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报告。

4.1.4 有关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网点和信息员应当及时向

所在地街道办和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4.1.5 属地街道办应及时将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区政府，同时通报市生态

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和区政府相关部门（单位），并根据事态进展及时续报突

发环境事件处置等有关情况。

4.1.6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的内容包括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性质、

主要污染物、影响范围、事件发展趋势、已经采取的措施和联系方式等。

4.1.7 值班人员接到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后应做好记录并立即上报，指挥部

办公室视紧急程度通知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进入应急状态。

4.1.8 茅洲河或塘下涌宝安段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已经或可能进入东

莞辖区河段或深莞共管河段时，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及时报告市生态环

境局并提请启动Ⅲ级响应，信息报告内容包括：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位置和

时间、污染物种类与浓度、迁移速率，以及建议采取的应急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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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上报时限要求

4.2.1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上报基本要求

发生一般（Ⅳ级）突发环境事件，事发地街道办、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

理局核实后向区总值班室报告，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还应同时报告市生

态环境局，电话报告时间不超过 60分钟、书面报告不超过 90分钟。

发生较大（Ⅲ级）突发环境事件，事发地街道办、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

理局核实后立即向区总值班室报告，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还应同时报告

市生态环境局，电话报告时间不超过 30分钟、书面报告不超过 45分钟。特

殊情况下，事发地街道办在向区总值班室报告信息的同时，可直接向市委值

班室（电话：0755-88133333）、市政府值班室（电话：0755-82003399）报

告情况。跨市水污染事件信息按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时限报告。经分析研判

认为可能引发严重及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敏感信息、预警信息，按照重大突

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时限要求执行。

发生重大（Ⅱ级）或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事发地街道办、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立即向区总值班室报告，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

还应同时报告市生态环境局，电话报告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书面报告不超

过 30分钟。

4.2.2 特殊情形的信息报告

发生以下一时无法判明等级的突发环境事件，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

应当按照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时限上报：

（1）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影响的；

（2）涉及居民聚居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区域和敏感人群的；

（3）涉及重金属或者类金属污染的；

（4）因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

（5）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认为有必要报告的其他突发环境事件。

4.2.3 涉外事件的信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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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港澳台、外籍人员，或者影响到境外的突发环境事件，需要向有关

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通报的，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办理。

4.3 先期处置

4.3.1 事发单位（部门）、事发地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应急救援力量在第一

时间采取应急救援行动。先期处置措施包括：营救受伤害人员，搜寻、疏散、

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控制污染源，标明危险区域、隔离危险场所，

采取其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向区总值班室、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

局报告事件信息。

4.3.2 事发地社区工作站和其他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应当在做好自身安全防

护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应急处置工作，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4.4 应急响应

4.4.1 响应级别划分

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

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启动Ⅰ级响应：发生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国务院有关应急指挥机构或省政府决定启动Ⅰ级响应的突发环境事件。

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启动Ⅱ级响应：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国务

院有关应急指挥机构或省政府决定启动Ⅱ级响应的突发环境事件。

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启动Ⅲ级响应：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市政

府或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Ⅲ级响应的突发环境事件；发生跨

市的突发环境事件。

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启动Ⅳ级响应：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区政

府或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Ⅳ级响应的突发环境事件。

4.4.2 Ⅰ级、Ⅱ级、Ⅲ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措施

（1）初步认定为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按照《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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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规定的程序开展处置行动。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启

动本预案进行先期处置。上级处置力量到达后，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成员单位

全力配合处置工作。

（2）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组织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宝安分站、深圳

市宝安湾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到达现场配合上级开展环境应急监

测和污染控制工作。

（3）按照本预案的要求向市委市政府、市生态环境局报告事件信息。

4.4.3 Ⅳ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措施

（1）通常，对于危害程度低、影响范围小的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由市生

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启动应急程序处置。必要时，提请市生态环境局调动环

境应急监测和现场污染处置力量支援。

（2）根据实际需要，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可调动区环境应急指挥

部的部分成员单位到达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当环境污染事件难以控制或有可能扩大时，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办

公室提请启动本预案。

（4）专家组重点对如何控制环境污染源、消除污染、应急监测、划分

警戒区域、应急人员安全防护、受影响人群疏散、应急物资调拨、新闻发布

等决策提出建议。

4.4.4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接到启动本预案的通知时，应及时组织

力量参与环境应急处置行动。

4.4.5 事发企事业单位是突发事件的第一响应责任单位。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时，应紧急调动本单位的应急资源全力开展处置行动。

4.4.6 事发企业所在工业园区、具有环境应急处置资源的相邻企业事业单位

应主动参与环境应急处置工作，或者提供应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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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指挥协调

4.5.1 处置Ⅰ、Ⅱ、Ⅲ级突发环境事件的指挥协调

启动Ⅰ、Ⅱ、Ⅲ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时，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按照

“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属地为主，专业处置”的要求，全力配合做好指挥

协调处置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向区政府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提出现场应急处置建议；

（2）指挥协调所属各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应急处置行动；

（3）协调对受威胁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动态监控；

（4）协调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划定重点防护区域；

（5）根据现场应急监测结果，确定转移、疏散群众的范围；

（6）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报告应急处置进展情况。

（7）对于跨市水环境污染事件，按Ⅲ级事件的信息报告时限要求向区

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同时组织力量实施先期处置。上级环境应急力量

到达后，全力配合行动。

4.5.2 处置Ⅳ级突发环境事件的指挥协调

启动Ⅳ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时，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或者授权区环

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实施指挥与协调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组织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参与应急处置行动；

（2）审核现场处置方案、应急监测方案、安全保障方案，组织上述方

案的实施；

（3）协调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

（4）根据应急监测数据预测污染可能涉及的范围，确定转移疏散受影

响人群的区域；

（5）对是否需要扩大应急做出决定；

（6）及时向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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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现场指挥部与现场指挥官

4.6.1 启动 I级、Ⅱ级、Ⅲ级环境应急响应时，由上级指挥应急处置；跨市

水污染事件由深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组织应对。根据《深圳市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规定，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组织辖区有关

环境应急资源参与 I级、Ⅱ级、Ⅲ级事件（含跨市水污染事件）的现场处置。

4.6.2 启动 IV 级应急响应时，根据实际需要由区环境应急指挥部牵头，区

应急管理局、区委宣传部和事发地街道办等单位配合，组织区环境应急指挥

部成员单位成立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和协调现场应急处置。

现场指挥部设置 1 名现场指挥官和 4名现场副指挥官，实行现场指挥官

负责制。现场指挥官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处置的统一组织和指挥，有

权决定现场处置方案和应急监测方案，有权指挥调度现场应急救援队伍和应

急资源。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参与应急处置的专业机构和公众应

当服从和配合现场指挥官的指挥。现场指挥官由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执行总指

挥兼任或由其指定的负责人担任；现场副指挥官原则上由市生态环境局宝安

管理局、区委宣传部、区应急管理局、事发地街道办的分管负责人担任。其

中，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分管负责人全面协助现场指挥官开展环境应急

处置，区委宣传部分管负责人组织协调和指导新闻发布工作；区应急管理局

分管负责人协调现场外有关应急力量和应急资源，配合现场指挥官开展应急

处置；事发地街道办的分管负责人组织街道有关应急资源参与现场处置。因

特殊情况尚未指定现场指挥官的，最先带领应急处置力量到达现场的有关单

位负责人临时履行现场指挥官职责，负责指挥在场处置力量按照各自职责开

展应急处置行动。

现场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污染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医学救援组、

应急保障组、新闻宣传组、社会稳定组和专家咨询组，现场指挥官根据需要

启用。各工作组的组成与职责见附件 1。

4.6.3 区政府所属各部门以及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需要主动向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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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提供与应急处置有关的信息资料（如事发地水文资料、地形图、环境

污染物本底值），为实施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4.6.4 专家咨询组应当根据上报和收集掌握的情况，对整个事件进行分析判

断和评估，研究并提出处置建议，为现场指挥部提供决策咨询。

4.7 处置措施

4.7.1 应急监测

（1）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宝安分站负责现场应急监测工作，必要时通过

市生态环境局向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请求支援。

（2）应急监测人员到达现场后，应依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

规范》（HJ589）制定应急监测方案。环境应急监测方案应充分考虑污染物

的种类、扩散趋势、事发地气象条件、地域特点和环境敏感点。

（3）环境应急监测布点，应优先设置在环境保护目标（如居民区、学

校、医院、饮用水源地）附近。初期，可适当多布设监测点位；当污染形势

明朗后，再调整监测点位和方法。

（4）应急监测数据应准确判断各监测点污染物的种类与浓度，并对污

染物浓度是否超标做出判断。

（5）根据应急监测数据和其他有关信息，专家组预测污染迁移速度和

影响范围，向现场指挥官提出调整应急处置方案等相关建议。

4.7.2 污染处置

（1）深圳市宝安湾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专业处置机构负责消防废

水和泄漏物的拦截、导流和收集，根据污染物特征开展降污措施。现场指挥

部安排专人对污染应急处置的工作量进行记录，包括应急物资使用量、应急

队伍工作时间、污染物的种类与转移量等。

（2）宝安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现场火灾扑救与危险物品转移。

（3）市交通运输局宝安管理局负责协助危险物品运输事故次生环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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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事件的应急处置。

（4）市交警支队宝安大队负责维护事发现场交通秩序，必要时实施道

路交通管制。

（5）当宝安区的环境应急处置力量难以控制事态时，现场指挥官请市

生态环境局提供帮助，包括污染处置和应急监测力量的支援。

4.7.3 疏散与救护

（1）市公安局宝安分局负责群众疏散转移工作，并对事发区域、受灾

群众安置点实施社会治安管理，对抢劫财物、伤害公民等违法犯罪行为予以

打击。

（2）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开展受污染伤害人员的医疗救治工作，报

告伤员救治信息。

（3）区民政局、区应急管理局、区社保分局负责受灾人员的临时救助

安置工作。

4.7.4 安全防护

（1）突发环境事件现场设专职安全管理员，对所有应急处置人员实施

安全监护，直接对现场指挥官负责。

（2）环境应急处置现场应做好与外界的隔离，无关人员严禁进入。

（3）应急处置现场存在有毒有害气体或易挥发性液态危险化学品时，

应急处置人员应视情况使用适宜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如穿轻型防化服、配

空气呼吸器或防毒面具、穿防护鞋等。

（4）现场的应急处置作业，至少两人一组，严禁一人单独行动。

（5）水上作业人员必须穿救生衣。

（6）根据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性质、特点，及时告知事发地办事处、

社区工作人员通知公众采取正确的安全措施。当突发有毒有害气态或易挥发

性液态危险化学品泄漏污染时，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事发地当时的气象、

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确定群众疏散方式，组织群众安全疏散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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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跨市水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

4.8.1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加强对茅洲河或塘下涌宝安段的常规水质

监测，发现污染物浓度异常时沿河下游多布设采样点跟踪监测，确认污染物

超标且已经或可能进入东莞段（或深莞共管河段）时，按突发较大环境事件

信息报告时限的要求报告市生态环境局和区政府，建议启动Ⅲ级响应。

4.8.2 茅洲河或塘下涌宝安段流域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已进入河道并

向下游东莞段或深莞共管河段扩散时，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按突发较大

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时限的要求报告市生态环境局和区政府，建议启动Ⅲ级响

应。

4.8.3 必要时，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邀请相关应急专家研判事态发展趋

势，提出相关污染处置和应急监测建议。

4.8.4 跨市水污染事件由深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牵头处置，宝安区

的环境应急力量第一时间实施先期处置。上级环境应急力量到达后，宝安区

的环境应急力量积极配合处置。

先期处置或配合处置的应急行动包括但不限于：

（1）会同东莞市的环境应急力量，做好污染河段的隔离工作，沿途张

贴安全告示。

（2）区水务局指导协调排水机构适时关闭河道水闸，阻止污染物向下

游扩散。

（3）区水务局按照现场指挥部的要求协调专业机构将上游没有污染的

河水改道排放，或引入流域附近水库的清水稀释河道中的污染物。

（4）区水务局调动辖区专业机构的船舶运输环境应急人员和应急物质

到水面拦截收集污染物，开展采样监测。

（5）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协助调动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通

过修筑橡胶坝等措施拦截污染物向下游扩散。

（6）现场的污染处置方法应有针对性，充分发挥环境应急处置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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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常见的污染应急处置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对于石油类污染物可设置多道围油栏并用吸油毡吸附油污；

——对于重金属污染物，可投放重金属捕捉剂和絮凝剂促使污染物就地

沉降后再收集污泥。

——对于含氰污染物，可在污染区撒漂白水和石灰水破氰处理。

——对于酸类污染物，可现场注入苏打等弱碱中和；对于碱类污染物，

可现场注入稀盐酸等进行中和。

——对于呈红色或蓝色的印染类有机污染物，可向核心污染区注入漂白

水或双氧水褪色处理。

（7）对于无法实现现场降污的环境事件，区水务局会同市生态环境局

宝安管理局调动排水泵站的力量将污染废水引入至市政管网处置，或者通过

槽车运送到专业的废水处理单位处理。

（8）区环境应急监测力量配合上级力量开展应急监测，及时获取监测

数据，为现场指挥部提供技术支持。

4.9 扩大应急

4.9.1 当环境事态的发展难以控制，事件级别有上升趋势时，现场指挥官报

告区总值班室和市生态环境局，提请支援。

4.9.2 当突发环境事件衍生出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目前采取的应急措施不足

以控制严峻的态势，需由多家专业应急机构同时参与处置工作时，现场指挥

官应及时提请区政府指挥其他专业应急机构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4.9.3 当上级救援力量到达现场后，现场指挥权相应上移，区所属各部门全

力配合支持应急处置行动。

4.10 社会动员

4.10.1 当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现场的应急力量不足，需要征用社会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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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专项或生活应急物资时，现场指挥官提请区政府实施动员、征用工作。

4.10.2 相关法人或公民在接到区政府因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紧急动员或物

资征用通知时，应积极配合，不得借故拖延或借机敛财。

4.11 信息发布

一般级别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由区委宣传部负责协调指导区环境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发布。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含跨市水污染事件）信息由上

级主管部门发布。

4.12 舆情应对

区委宣传部和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密切关注应急处置期间的网上

舆情，对关于环境污染事件的不实言论及时予以公开回应，澄清事实，避免

引起市民恐慌。

4.13 应急结束

终止环境应急响应行动时，必须确认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污染原因已经消除；

2.环境监测表明，污染因子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造成的危害已经基本消除且无继发的可能；

4.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的安全健康免受再次危害，事件可

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由现场指挥官下达终止应急工作指令；较大、重大、

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由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终止应急工作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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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5.1.1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组织采取必要的现场消洗措施。

5.1.2 环境应急监测人员继续跟踪监测事件现场的污染物变化情况，直至稳

定恢复。

5.1.3 区民政局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

5.1.4 对应急处置过程中征用的物资应归还；对一次性或损坏的应急用品照

价赔偿；对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等社会有偿服务机构，依据其承担的

劳务、消耗的应急物资及运输量等进行补偿。事件责任单位应依法承担各种

应急处置费用。

5.1.5 必要时，区卫生健康局组织对污染区域采取防疫措施。

5.1.6 跨市水污染事件的经济补偿和生态修复等工作，由深莞两地生态环境

部门按相关规定办理。

5.2 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

环境损害评估机构应当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即开展污染损害评估前

期工作，并在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及时制订评估工作方案，具体实施污染损

害评估，对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行量化，评估其损害数额，作为肇事

者承担责任的依据。直接经济损失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应急处置费用

以及应急处置阶段可以确定的其他经济损失。

对于初步认定为特别重大和重大、较大、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分别由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各管理局组织开

展污染损害评估工作。

污染损害评估应当于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特

别复杂的，经省生态环境厅批准，可以延长 3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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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社会救助

因环境污染事件导致群众遭受重大损失时，按照政府救济和社会救济相

结合的原则，区民政局负责组织对受灾群众进行救助，鼓励红十字会、社会

慈善机构、公益团体依法组织开展互助互济和救灾捐赠活动。

5.4 保险

企业应依据生态环境部、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市生态环境局的相关规定

购买环保责任险。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保险机构应及时理赔。

5.5 调查评估

5.5.1 事件调查权限

国家生态环境部组织重大或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广东省

生态环境厅组织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市生态环境局视情况组织或

委托对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

5.5.2 应急响应调查评估

对应急响应情况开展调查，应当查明生态环境部门在环境应急管理方面

的下列情况：

（1）按规定编制环境应急预案和对预案进行评估、备案、演练等情况，

以及按规定对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单位环境应急预案实施备案管理的情况；

（2）按规定赶赴现场并及时报告事件信息的情况；按规定组织开展环

境应急监测的情况；按职责规定提出应急处置或者信息发布建议的情况；

（3）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者可能涉及相邻行政区域时，向相邻行政区

域生态环境部门通报的情况；

（4）接到相邻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生态环境部门按规定调

查了解并报告的情况；

（5）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损害评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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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的情况。

5.5.3 突发环境事件调查报告的内容

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单位的概况和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经过；

（2）突发环境事件造成人身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的情况；

（3）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性质；

（4）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单位对环境风险防范、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应急演练和应急处置情况；

（5）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管和应急处置情况；

（6）责任认定和对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单位、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7）突发环境事件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8）其他有必要报告的内容。

5.6 恢复与重建

5.6.1 必要时，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组织专家制定环境恢复计划，督促

责任单位予以落实。

5.6.2 对于因环境污染造成重大损失的区域，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提请

区政府提供必要的人力、资金、物资和技术扶持，帮助相关单位恢复生产或

重建家园。

5.6.3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依法批准环境事件责任单位恢复生产前，应

确认以下事项得以实施完成：

（1）生产设备设施已经过检修和清理，确认可以正常使用；

（2）应急设备、设施、器材完成了消洗工作，足以应对下次紧急状态；

（3）被污染场地得到清理或修复；

（4）采取了其他预防事件再次发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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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保障

6.1 人力资源保障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及成员单位经持续培训和演练，提高其应急处置能

力。环境紧急状态时，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可调动区属的各级人力资源，确保

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

宝安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圳市宝安湾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宝安区重

要的环境应急处置力量，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与其建立协作联动机制。

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是重要的外部环境应急监测支撑力量，必要时通

过市生态环境局提请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予以支持。

6.2 经费保障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所需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和应对工作资金，按规定程序

纳入年度财政预算。财政预备费应当优先保障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需要。

需要财政支付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所需经费，由区财政局按照现行有关规

定拨付。

政府鼓励慈善机构、公益组织、环保公司等社会力量在突发环境事件时

提供资金捐赠和支持。

6.3 物资保障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的成员单位结合各自的应急职能，每年摸底调研提出

应急物资装备需求计划，采取分批采购形式，列明所需应急物资种类（见附

件 8）和数量等，经专家评审通过后向区财政申请资金，各成员单位负责对

本部门应急物资储备的管理，制定物资出入库管理制度，定期对应急物资装

备存储、检查、维护保养、擦拭、记录情况进行检查记录，当应急物资被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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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或超过使用期限时，及时申请补充、更新，确保应急物资品种和数量符合

预案要求。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根据辖区内主要环境污染物种类、性质和企业

分布特点，采取“摸底调研+提出需求+分批采购+定期盘点+及时补给”的模

式，按程序申请贮备一定数量的常用应急物资。对于大型专业应急处置装备

可以通过协议方式就近选择一支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储备，紧急情况

时征用。区应急局、区水务局和各街道办按程序申请贮备必要的水污染应急

物资，用于辖区水污染和跨市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

6.4 医疗卫生保障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与辖区内的医疗机构、120 和市卫生健康委建立联系，

突发环境事件特别是空气污染事件导致人员伤亡时，及时组织开展医疗救

援。

6.5 交通运输保障

市交警支队宝安大队建立健全道路交通管制机制，必要时实施交通管

制，配合环境应急处置工作；协调建立健全应急通行机制，保障紧急情况下

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确保运输安全畅通。

6.6 治安保障

突发环境事件时，市公安局宝安分局依据本部门的应急预案实施治安维

护工作，警力向事发地集结，安排执勤任务，防止不法人员趁乱盗窃财物。

6.7 人员防护保障

现场处置人员应根据不同类型环境事件特点，配备相应专业防护装备，

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应急处置人员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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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紧急情况下的人员疏散机制。现场指挥部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

性质、特点、严重度、可能涉及的范围、事发地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

度等，提出受灾区域人员疏散方案，由事件所在地街道办配合市公安局宝安

分局在紧急情况下将受影响区域的公众安全、有序地转移或疏散到应急避难

场所或其他安全地带。

6.8 通信和信息保障

突发环境事件报警电话为 12345, 确保报警电话畅通，全天 24小时有人

值守。应急通知的下达与接收，以有线通讯为主，利用办公电话和网络实现；

事发现场的应急人员联络，以无线通讯为主，通过手机、对讲机通讯系统实

现。信息发布系统由广播、电视、网络及通信车辆等组成，公众信息由指定

的新闻发言人统一发布。

6.9 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保障

根据辖区环境风险特点，专业的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采用自有和协

议贮备的方式保证应急处置需要。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自购小型、常用

的救援装备，大型或使用频率低的应急救援装备可以协议方式委托深圳市环

境污染应急处置队贮备。宝安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现场火灾扑救与危险物品

转移等专用救援设备的贮备。

对于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各贮备单位应建立健全相应的维护保养

和调用制度，确保其具备良好的使用功能。

6.10 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室内避难场所由区应急管理局统一协调安排，室外避难场所由区住房建

设局统一协调安排。避难场所的归属单位应按照要求配置各种设施设备，划

定各类功能区，设置规范标志牌，贮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建立健全应急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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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维护、管理制度和灾时应急预案。

6.11 科技支撑保障

针对辖区环境风险特点，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组织力量进行技术攻

关，重点解决面临的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和现场处置难题。

6.12 气象服务保障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加强与市气象部门联系，及时获取极端天气和

相关自然灾害的预报信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现场指挥部应充

分利用气象部门提供的相关气象信息，以提高现场处置工作效率。

6.13 法制保障

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过程中，区政府根据需要依法发布紧急决定和命

令，保障环境应急处置工作顺利实施。

6.14 其他应急保障

指挥部办公室依据实际需要，可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保障需求，报区政

府批准实施。

7 监督管理

7.1 应急演练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每年组织开展一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以

检验和强化应急准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根据工作部署，区环境应急指挥

部办公室可联合东莞市生态环境部门开展跨市水污染联合应急演练。

环境应急演练完毕，牵头部门应认真进行应急演练的评估工作，评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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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主要包括指挥协调能力、应急响应速度、信息报送准确性、现场处置效率

与可靠性、应急物资的充分性和有效性、保障措施的可靠性及应急预案的适

用性等。

7.2 宣传教育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通过墙报、宣传册、公共讲座、街头咨询等方

式适时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环境应急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公众的环境应急法

规和知识，提高公众预防、报警、避险、自救、互救和减灾的能力。

7.3 培训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专题培训，提高相关环境应

急工作人员的环境安全意识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对

象是所有承担环境应急职责的政府工作人员、企业环境管理人员及应急志愿

者。培训重点内容是新法规、标准、规定和应急处置新方法，以及分析近期

发生的国内外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案例。

7.4 责任与奖惩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与处置工作实行

行政领导负责制，纳入绩效考核。

对在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和应急救援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根

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突发环境事件实行责任追究制。区所属有关部门、街道办事处违反本预

案规定，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中存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以及

其他失职失责问题的，由纪检监察机关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对于下

列行为的责任人依法依规给于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拒绝或者拖延执行所在部门或者上级有关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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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命令的；

（2）迟报、谎报、瞒报、漏报突发事件信息的；

（3）玩忽职守导致突发事件发生或者危害扩大的；

（4）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应急专项资金、物资的；

（5）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采取违法手段歪曲、掩盖事实逃避法律追究，

或者包庇对突发环境事件负有责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企业违法或构成犯罪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

7.5 预案管理

本预案每三年进行一次回顾性评估，必要时组织修订。当环境应急管理

的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或区政府职能部门进行重大调整时，及时修订本预案。

本预案由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负责管理和修订。本预案经征求应急

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意见并通过专家评审后，报区应急管理局和市生态环境局

备案。

7.6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8 附则

8.1 名词术语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者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

素，导致污染物或者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

境介质，突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

全，或者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

以应对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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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是指针对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为

确保迅速、有序、高效地开展应急处置，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或者

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而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

环境风险，是指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可能性及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危害

程度。

环境风险受体，是指突发环境事件中可能受到危害的企业外部人群、具

有一定社会价值或生态环境功能的单位或区域等。

环境敏感点，参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环境敏

感区”的定义。

应急演练，是指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

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

动。

8.2 制定与解释

本预案由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组织制定和解释。

9 附件

附件 1 宝安区突发环境事件现场指挥部工作组职责一览表

附件 2 深圳市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报告表

附件 3 环境应急程序启动通知书

附件 4 环境应急行动结束通知书

附件 5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

附件 6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家通讯录

附件 7 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通讯录

附件 8 常见环境应急物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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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宝安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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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宝安区突发环境事件现场指挥部工作组职责一览表

序号 组别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主要职责

1 综合协调组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 区应急管理局、属地街道办

依据事件发生、发展及处置情况、及时向区总值班室、市生态环

境局报告事件动态，传达上级指示，协调各应急功能组参与应急

处置工作。

2 污染处置组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

区水务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住

房和建设局、宝安区消防救援

大队

负责收集汇总相关数据，组织技术研判，开展事态分析；迅速组

织切断污染源，分析污染途径，实施防止污染物扩散的措施；组

织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轻已经造成的污染；明确不同情况下

的现场处置人员须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组织建立现场警戒区和

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及受威胁人员疏散方式和途径，

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至安全紧急避险场所。

3 应急监测组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
区水务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气象、自然、社

会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应急

监测的布点和频次，做好大气、水体、土壤等现场应急监测，确

认污染物的扩散范围与强度；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4 应急保障组 区应急管理局

区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宝安

管理局、市交警支队宝安大

队、区水务局、区工业和信息

化局、区民政局、属地街道办

负责指导做好事件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的紧急转移和临时安置；组

织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的紧急调拨和配送；协调相关单位做好

供电、供水和通信保障；及时组织调运基本生活必需品，保障公

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



- 38 -

5 医学救援组 区卫生健康局 属地街道办
区卫生健康局组织开展伤病员医疗救治，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

施建议。

6 新闻宣传组 区委宣传部
区应急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

宝安管理局

负责组织开展事件进展、应急工作情况等权威信息发布，加强新

闻宣传报送；收集分析国内外舆情和社会公众动态，加强媒体、

电信和互联网管理，正确引导舆论；通过多种方式，通俗、权威、

全面、前瞻地做好相关知识普及；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

关切。

7 社会稳定组 市公安局宝安分局 属地街道办

负责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

社会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

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

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对重要生活

必需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打击囤积居奇行为。事件涉及港澳台

或外籍人员伤亡、失踪、被困，或者可能影响到港澳的，及时通

报香港、澳门地区，协商或处理相关事宜。

8 专家咨询组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 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务局

组织应急监测、危险化学品、现场处置、气象、生态等领域的专

家负责分析环境污染事件性质和类别、研判环境污染事件发展趋

势及其对人群健康或环境的影响；确定环境污染事件类别；研究、

评估污染处置、人员撤离等工作方案；对生态修复和恢复重建等

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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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深圳市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报告表

报送单位（盖章）： 审核人： 经办人：

20 年 月 日 时 分，接到 单位 同志（电话 ）报

告： 月 日 时 分，在 区 办事处 发生一宗

类突发事件，初步判定为 级别。

事件起因、经过、损失和影响：

已采取措施及效果：

发展趋势及对策意见：

现场联络方式：

（一）现场指挥官 联系电话

（二）第一联络员 联系电话

（三）第二联络员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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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环境应急程序启动通知书

：

自 20 年 月 日 时起，宝安区 办事处 突发环境事

件，初步判断为 级。

经请示宝安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主要领导同意，现决定启动

《宝安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请你单位依据《宝安区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立即组织力量前往现场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特此通知。

联络方式：

第一联络员 联系电话

第二联络员 联系电话

宝安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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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环境应急行动结束通知书

各应急处置单位：

发生于 20 年 月 日 时 分，宝安区 办事处的突发环境事

件，经多方共同努力，应急处置行动已达到预期目的，现场情况满足《宝安

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关于应急结束的条件，现场指挥部经请示领导同

意，决定结束本次环境应急处置行动。请各单位清理物品，安全、有序撤离

现场。

特此通知。

宝安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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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宝安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

指挥部成员单位 联系人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
张 琳 27870186 13622399396

何 奕 27876148 13612932347

区委宣传部
邱创安 29996168 13724349966

胡大海 29998593 13823569108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杨辉 27660869 13008854931

周杨（电力） 27660773 18806665626

倪壮贤（通信） 27660171 13923724786

区民政局
刘晓曦 29996599 13510841401

李 华 29996296 18588417780

区财政局
何卓文 29998188 13823565133

任翰琛 27752104 15220090356

区住房和建设局
罗光耀 85901998 13603005201

孙志冰 85901681 13410362622

区水务局
吴新锋 29966368 13714755558

郭玉华 27891689 13923401596

区卫生健康局
罗昱 27661566 13392893899

周小涛 27750219 15999511006

区应急管理局
徐鸿 29998627 13554950776

戴庆锡 29996050 18818687882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廖云山 23313745 13502872292

周 畅 / 13928409330

焦 宇 / 13202878740

市公安局宝安分局
赵俊峰 84467112 13510815551

杨凌鹏 84467298 18126286093

市交通运输局宝安管理局
蒋艳林 27751083 15012689468

张小勇 83176383 13528850676

市交警支队宝安大队 杨拯平 27779282 1390294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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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胜 27779282 15989319113

宝安区消防救援大队
刘欢 27754374 18825290119

黄振兴 27754375 15989509050

新安街道办
宋涛 27596774 18038197004

张宇 27596335 18938096696

西乡街道办
张炫 27932089 18938093099

高阳 29303580 18138297922

航城街道办
林高松 85905982 13570813874

王建波 85905589 18138297987

福永街道办

陈浩强 27389822 13602622222

李 健 37381862 18124080488

福海街道办
林松龙 85900388 13823793388

韩干源 27380662 18138298122

沙井街道办
黄建伟 27801601 13509677719

钱 敏 27211339 15002079395

新桥街道办
陈敏坚 27278799 13825292772

林嵩 27275939 18566774610

松岗街道办
何明青 27096888 18923433955

文国东 27096303 13824399822

燕罗街道办
麦健鹏 23355133 13502858444

文荣坤 23062897 13902914345

石岩街道办
朱志光 27766228 18998918338

陈培高 29054802 1382879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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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家通讯录

专项应急指挥部

名 称
宝安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专家组基本情况

编号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及职称 移动电话

1 黄小武
深圳市绿世纪环境

技术有限公司

环境安全

高级工程师
13590391559

2 车秀珍
深圳市环境科学研

究院

环境损害评估

高级工程师
13692184666

3 高大明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无机化学

教授级高工
13530970635

4 慎义勇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无机化学

高级工程师
13316818896

5 梁 鸿
深圳市环境监测中

心站

应急监测

高级工程师
13600192670

6 刘德全
深圳市环境监测中

心站

应急监测

教授级高工
13828719080

7 徐友根 福田区水务局
应急监测

高级工程师
13802272321

8 高仁富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化学工程

高级工程师
13510154040

9 雷 雳
深圳市恒泰安全环

保有限公司

安全工程

高级工程师
13809866953

10 蓝志聪
深圳市绿世纪环境

技术有限公司

环境科学

高级工程师
1359022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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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通讯录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联系人

1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652388368 刘 辉

13510550291 尹 淦

2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5815394780 苏丹敏

13714921569 杨建华

3 龙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3128860619 田树峰

13602593918 孙志强

4 深圳市绿绿达环保有限公司
13922819606 欧金华

18823160079 梁广志

5 深圳市宝安湾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760491571 刘洪超

13421817291 张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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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常见环境应急物资一览表

主要作业方式

或资源功能
重点应急资源名称 备注

污染源切断
沙包沙袋，快速膨胀袋，溢漏围堤，下水道阻流袋，排水井保护垫，

沟渠密封袋，充气式堵水气囊

污染物控制

围油栏（常规围油栏、橡胶围油栏、PVC 围油栏、防火围油栏）

浮桶（聚乙烯浮桶、拦污浮桶、管道浮桶、泡沫浮桶、警示浮球）

水工材料（土工布、土工膜、彩条布、钢丝格栅、导流管件）

污染物收集
收油机、潜水泵（包括防爆潜水泵）、吸油毡、吸油棉、吸污卷、

吸污袋、吨桶、油囊、储罐

污染物降解

溶药装置：搅拌机、搅拌桨

加药装置：水泵，阀门，流量计，加药管，水污染、大气污染、固

体废物处理一体化装置

吸附剂：活性炭、硅胶、矾土、白土、膨润土、沸石

中和剂：硫酸、盐酸、硝酸，碳酸钠、碳酸氢钠、氢氧化钙、氢氧

化钠、氧化钙

絮凝剂：聚丙烯酰胺、三氯化铁、聚合氯化铝、聚合硫酸铁

氧化还原剂：双氧水、高锰酸钾、次氯酸钠，焦亚硫酸钠、亚硫酸

氢钠、硫酸亚铁

沉淀剂：硫化钠

安全防护

预警装置

防毒面具、防化服、防化靴、防化手套、防化护目镜、防辐射服

氧气（空气）呼吸器、呼吸面具、安全帽、手套、安全鞋、工作服、

安全警示背心、安全绳、碘片等

应急通信

和指挥

应急指挥及信息系统

应急指挥车、应急指挥船

对讲机、定位仪

海事卫星视频传输系统及单兵系统等

环境监测

采样设备

便携式监测设备

应急监测车（船）

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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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后期

处置，开

展事件调

查和应急

过 程 评

估。

附件 9 宝安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突发环

境事件

事发地办事处

作为第一响应

责任单位，相

关人员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处

置，开展警戒、

疏散群众、控

制现场；立即

向区环境应急

指挥部办公室

（设在市生态

环境局宝安管

理局）报告。

向区政府、市

生态环境局报

告。

通知应急监测

人员到位。

视情况通知深

圳市环境污染

应急处置队参

与现场处置。

成立现场指挥

部

评估事件

级别，组

织开展先

期处置。

一般突发环

境事件，由

属地办事处

实施先期处

置。

对于较大、

重大、特别

重大突发环

境事件，区

环境应急指

挥部组织实

施 先 期 处

置。

危害程度低、

影响范围小的

事件由市生态

环境局宝安管

理局处置。其

他情形启动本

预案实施应急

处置。

上级主导环境

应 急 处 置 行

动，区环境应

急指挥部组织

所属应急力量

配合。

现场处置

措施：应

急监测，

对污染物

实 施 收

集、导流、

拦截、降

污措施。

是

否

扩

大

应

急 否

是

应

急

结

束

向区委区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市委市政府报告，

启动高级别环境应急预案或综合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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